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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辭任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李思莫女士

（「李女士」）由於需要投放更多時間處理其他個人事務，故已辭任本公司行政總

裁，由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起生效。李女士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

歧，亦無有關其辭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之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或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垂注。

董事會正考慮委任合適人選出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並將於切實可行之情況下盡

快就新委任發表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范志軍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1)執行董事范志軍先生及張斌先生；及 (2)獨立非執行

董事梁樹新先生、劉健先生及儲曉良先生。


